
　 　 　 　

　 　 　

　 　 　

漯河市人民政府文件
漯政 〔２０２４〕 ２ 号

漯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漯河市国有划拨土地收益租金征收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ꎬ 经济技术开发区、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西城

区管委会ꎬ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ꎬ 直属及驻漯各单位:

现将 «漯河市国有划拨土地收益租金征收管理办法» 印发

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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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国有划拨土地收益租金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ꎬ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ꎬ 规

范土地市场秩序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５ 号)、 «国务院关于

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０１〕 １５ 号)、 «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出租、 抵押二

级市场的实施意见» (豫政办 〔２０２１〕 ２７ 号) 等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ꎬ 结合我市实际ꎬ 制定本办法ꎮ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划拨土地收益租金ꎬ 是指国有划拨

土地使用权人将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或者随同地上建 (构) 筑

物、 其他附着物出租ꎬ 每年按规定缴纳的土地收益租金ꎮ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应按本办法规定缴纳土地收益

租金:

(一) 将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 (构) 筑物出租

的ꎻ

(二) 原划拨土地使用权改变土地用途和使用性质进行商

业、 旅游、 金融、 娱乐等经营ꎬ 但土地使用权未变更的ꎻ

(三) 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缴纳土地收益租金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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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本条所列情形的原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人 (即出租人)

是土地收益租金的缴纳义务人ꎮ

第四条　 土地收益租金征收标准为: 地块基准地价÷最高出

让年期×５０％ꎮ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随市区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

地价更新ꎬ 对征收标准作相应调整并及时向社会公布ꎮ

第五条　 国家、 省、 市对教育科研、 医疗卫生、 文化创意等

用地土地收益租金征收另有规定的ꎬ 从其规定ꎮ

第六条　 土地收益租金按现势用途征收ꎮ 国有划拨土地上房

屋按现势用途按本办法办理土地收益租金缴纳手续的ꎬ 不作为批

准改变房屋产权、 土地登记用途及拆迁补偿安置的依据ꎬ 其房屋

产权、 土地登记用途及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仍按原批准用途确定ꎮ

第七条　 土地收益租金按年度征收ꎬ 缴纳义务人应于本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缴清ꎮ 逾期缴纳的ꎬ 自翌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每日按应

征收总额的 １‰加收滞纳金ꎬ 加处滞纳金不超过核定的土地年收

益征收数额ꎮ

第八条　 土地使用不满一年的按实际使用月份核定土地收益

租金ꎬ 未满整月的按整月计征ꎮ

凡一年内有停、 续出租房屋的ꎬ 缴纳义务人应当提前 １５ 日

向征收部门提出申请ꎬ 经核实后按实际出租月份计算应缴金额ꎮ

第九条　 土地收益租金缴纳实行申报制度ꎮ 缴纳义务人依法

据实申报并及时缴纳土地收益租金ꎮ

对隐瞒转让、 出租和拒不缴纳土地收益租金的单位和个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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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然资源和规划、 税务部门联合催缴费用ꎬ 并严格依法处理ꎮ

第十条　 税务部门是国有土地收益租金的征收机关ꎮ 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及时向税务部门推送有关费源信息ꎬ 税务部门依据

费源信息负责征收ꎮ

第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郾城区、 源汇区、 召陵区、 经济技

术开发区、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西城区范围内的土地收益租金

征收管理工作ꎬ 临颍县、 舞阳县参照本办法执行ꎮ

第十二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税务局依据本办法制定

实施细则ꎮ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ꎬ «漯河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市区国有划拨土地收益租金征收管理的通知» (漯政

〔２０１６〕 ３３ 号) 同时废止ꎮ 本办法施行期间ꎬ 国家、 省出台新规

定的ꎬ 从其规定ꎮ

　 漯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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